拉萨市地方标准《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规范》
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目的意义
拉萨市作为西藏自治区首府，属高原民族地区，每年接收退役军人数量居全区之首。由于海拔高、产业容量有限、双语环境特殊，退役军人在职业转换过程中普遍存在政策理解难、岗位选择窄、创业风险高等问题。全市调研显示，部分退役军人反映因语言差异对优待政策理解存在困难，对本地岗位类型和创业融资路径的知晓程度仍有待提高，政策信息的精准传达和解释需求较为突出。与此同时，全市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（站）已初步建成，但服务内容、流程、质量评价缺乏统一规范，同一业务在不同县区、不同窗口的办理标准差异较大，影响了退役军人的获得感与满意度。
为贯彻《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《就业促进法》，落实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发挥退役军人在稳边固藏中积极作用的部署要求，亟需制定适用于拉萨高原民族地区的地方标准，对职业指导服务的场所、人员、流程、工具、评价等进行系统规范，实现“同一事项、同一标准、同一质量”在全市无差别办理，切实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成功率，降低创业失败率和投诉率，把国家法律和政策转化为可感、可及、可持续的服务体验，为拉萨市乃至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。

二、任务来源
本标准由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并归口，列入2025年度拉萨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（文号：拉人社标〔2025〕XX号）。

三、编制过程
2025年1月—2月，由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，联合江苏开放大学等相关单位成立标准起草组，开展前期调研、资料收集和标准草案编写工作。
2025年3月—6月，完成标准初稿，并在内部进行多轮讨论和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2025年8月，通过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官网发布征求意见通知，广泛征求各级就业服务机构、高校、企业及社会公众意见，共收到反馈意见XX条。
2025年7月—9月，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送审稿，提交专家评审会审议。
2025年10月下旬，通过专家评审，根据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，形成报批稿。

四、主要技术指标确定依据
拉萨市地方标准《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规范》的各项指标，来源于对本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、用人单位和服务对象的实地调研与座谈访问。通过现场观察、问卷收集和流程梳理，归纳出场所布局、人员资质、服务工具、评价方法等关键要素，并在征询管理部门、服务机构及专家意见的基础上，逐条讨论、反复比对，最终确定既符合现行国家规范又适应高原多民族、双语环境的技术数值和运行要求，为本标准的科学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依据。
1. 服务场所：在符合GB/T 33554的基础上，提出个体咨询室≥8㎡、团体辅导室人均≥2.5㎡；疏散通道不少于两处并设汉藏双语标识，满足高原地区集中接待和安全要求。
2. 人员资质：除满足国家职业指导人员或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外，增加"熟悉驻藏部队常用军语""能使用藏语进行听说交流""年度心理健康评估合格"等条款，确保服务人员具备高原、双语、军地衔接能力。
3. 服务工具：职业能力测评引用GB/T 36918；岗位匹配系统对接自治区公共就业平台。
4. 服务流程时限：职业规划书面方案测评后5个工作日内交付；岗位推荐响应不超过3个工作日；就业跟踪首次回访15日内完成，与GB/T 39054保持一致。
5. 评价与改进：采用GB/T 19038、19039的满意度测评；投诉受理15个工作日；内部审核每年至少1次，持续改进引用PDCA循环，确保标准动态升级。

五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本标准条款与《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《就业促进法》《劳动法》及GB/T 33528、GB/T 36964、GB/T 42765等国家标准协调一致，是对上位法和通用标准的细化补充，无冲突。国内外尚无针对高原、双语、多民族地区的退役军人职业指导同类标准，本标准成为该领域现有技术规范的有力补充。

六、推广实施建议
[bookmark: _GoBack]标准发布后，建议由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将贯标工作纳入市、县（区）两级年度任务，对所属服务中心（站）分批开展达标验收；依托现有公共就业服务网络，建立藏汉双语师资队伍和线上课程资源，在招聘周、退役季集中宣贯，同步发放流程图、口袋书、微视频，扩大覆盖面；把贯标质量与就业创业补助政策挂钩，对按标准完成职业指导并取得证书的退役军人，优先推荐参加高层次培训、创业大赛及政府购买岗位，对贯标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资金奖励；设立跟踪评估机制，定期发布服务质量报告，根据就业成功率、创业存活率和满意度动态修订标准，形成“制定—实施—评价—升级”的闭环管理，为高原民族地区提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地方样板。


